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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 

受贵方的委托，我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苇航路（郑港五路）南侧（豫康新城 R 地块-合凯中心广场）土地及建筑

物进行了实地勘查。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规定，

遵循合法、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根据估价目的及相关资料和现场勘查

结果，对委估房地产做出了具体评估，以供参考： 

评估案由：因李培善申请执行李振、河南合凯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

同纠纷一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评估委托，对河

南合凯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苇航路（郑港五路）

南侧（豫康新城 R地块-合凯中心广场）的房地产进行重置价值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苇航路（郑港五路）

南侧（豫康新城 R地块-合凯中心广场）；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

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宗地）》记载：不动产权证号为豫（2019）郑港区不动

产权第 0001259 号，土地使用权人为河南合凯置业有限公司，土地坐落于苇

航路（郑港五路）南侧，宗地面积为 43617.20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使用终止日期为 2083-04-13，权利性质为出让；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

产登记结果信息》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记载，该宗地用途为

公共租赁住房用地。 

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河南合凯置业有限公司受评估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

指标及说明显示：该项目拟建容积率 3.19，拟建建筑密度 38%，拟建绿地率

27%，拟建总建筑面积 1614614.82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139076.37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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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建筑面积：25538.45 平方米）。其中商业建筑面积 38887.45 平方米，占

地上总建筑面积比例为 27.96%；商品住宅建筑面积 28290.40 平方米，占地上

总建筑面积比例为 20.34%；蓝领公寓建筑面积为 59307.05 平方米，占地上总

建筑面积比例为 42.64%；公共配套用房建筑面积为 722.03 平方米，占地上总

建筑面积比例为 0.82%。 

其中 1#-5#楼规划总层数为 13 层，1-3 层为商业及物业、配套用房，4-13

层规划为蓝领公寓；6#楼规划总层数为 14 层，1-2 层为商业及物业用房，3-14

层为商品住宅；7#楼规划总层数为 13 层，1-3 层为商业，4-13 层为办公；8#-9#

楼规划总层数为 14 层，后减 2 层，剩余总层数 12 层，1-3 层为商业，4-12

层为商品住宅；10#楼规划总层数为 14 层，后减 1 层，剩余总层数 13 层，1-3

层为商业，4-13 层为商品住宅；1#-10#屋顶均规划有机房。停车场 1 期、2

期规划共 1 层，规划用途为地下车库。 

经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现场查勘，估价对象共计 10 幢建筑物，其中 1#-5#

楼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82449.20 平方米，已完工且投入使用，已建建筑面积为

82449.20 平方米；6#-7#楼主体封顶，8#-9#楼 8 层主体基础完工、9 层主体

尚未封顶，10#楼 6 层主体基础完工、7 层主体尚未封顶，6#-10#规划总建筑

面积为 56627.17 平方米，现已建主体基础完工部分面积为 46840.20 平方米；

停车场 1 期、2 期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25538.45 平方米，主体基础完工，已建

建筑面积为 25538.45 平方米；4#-6#商业裙楼未在规划设计之中，实际存在

且已建设，根据郑州航空港综合实验区建设工程现状测绘成果及其分层示意

图，该部分商业裙楼总层数为 2 层，建筑面积为 778.46 平方米。 

本估价项目评估总建筑面积为 155606.31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43617.20 平方米。 

估价目的：为司法拍卖房地产确定拍卖保留价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被拍

卖房地产的重置价值。 

价值时点：2019 年 05 月 24 日。 

价值类型：本次评估的是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在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下

的房地产重置成本价值。 

估价结果：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选

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并在综合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估

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价值为人民币 47127.95 万元（包含所在宗地的

土地使用权价值），大写：人民币肆亿柒仟壹佰贰拾柒万玖仟伍佰元整，详

见评估结果明细表。 

评估结果明细表 

序号 房屋用途 楼号 所在层数 总层数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万元） 

1 商业 1#-2# 1 13 2607.17  3605 939.88  

2 文化活动站 1#-2# 1 13 374.16  3605 134.88  

3 消防控制室 1#-2# 1 13 59.63  3605 21.50  

4 物业用房 1#-2# 1 13 77.29  3605 27.86  

5 商业 1#-2# 2 13 3582.20  3605 1291.38  

6 商业 1#-2# 3 13 2386.40  3605 860.30  

7 公寓 1# 4-11 13 9522.40  3605 3432.83  

8 公寓 1# 12 13 1190.30  3605 429.10  

9 公寓 1# 13 13 1190.30  3605 429.10  

10 机房 1# 屋顶 13 76.80  3605 27.69  

11 公寓 2# 4-11 13 9610.88  3605 3464.72  

12 公寓 2# 12 13 1201.36  3605 433.09  

13 公寓 2# 13 13 1201.36  3605 433.09  

14 机房 2# 屋顶 13 76.80  3605 27.69  

15 商业 3#-4# 1 13 3470.55  3605 1251.13  

16 物业用房 3#-4# 1 13 152.62  3605 55.02  

17 商业 3#-4# 2 13 3582.20  3605 1291.38  

18 商业 3#-4# 3 13 2386.40  3605 860.30  



 

 

 

19 公寓 3# 4-11 13 9545.60  3605 3441.19  

20 公寓 3# 12 13 1193.20  3605 430.15  

21 公寓 3# 13 13 1193.20  3605 430.15  

22 机房 3# 屋顶 13 76.80  3605 27.69  

23 公寓 4# 4-11 13 9545.60  3605 3441.19  

24 公寓 4# 12 13 1193.20  3605 430.15  

25 公寓 4# 13 13 1193.20  3605 430.15  

26 机房 4# 屋顶 13 76.80  3605 27.69  

27 商业 5# 1 13 1189.32  3605 428.75  

28 物业用房 5# 1 13 78.61  3605 28.34  

29 商业 5# 夹层 13 765.90  3605 276.11  

30 商业 5# 2 13 1027.36  3605 370.36  

31 卫生服务站 5# 2 13 154.03  3605 55.53  

32 治安联防站 5# 2 13 23.15  3605 8.35  

33 社区服务站 5# 2 13 111.06  3605 40.04  

34 商业 5# 3 13 1114.10  3605 401.63  

35 公寓 5# 4-11 13 8912.80  3605 3213.06  

36 公寓 5# 12 13 1114.10  3605 401.63  

37 公寓 5# 13 13 1114.10  3605 401.63  

38 机房 5# 屋顶 13 78.25  3605 28.21  

39 商业 6# 1 14 1258.17  2618 329.39  

40 物业用房 6# 1 14 113.33  2618 29.67  

41 商业 6# 2 14 1962.13  2618 513.69  

42 住宅 6# 3 14 832.83  2618 218.03  

43 住宅 6# 4-12 14 7495.47  2618 1962.31  

44 住宅 6# 13 14 832.83  2618 218.03  

45 住宅 6# 14 14 832.83  2618 218.03  

46 机房 6# 屋顶 14 120.03  2618 31.42  

47 商业 7# 1 13 1697.73  2618 444.47  

48 商业 7# 2 13 1758.15  2618 460.28  

49 商业 7# 3 13 1758.15  2618 460.28  

50 办公 7# 4 13 1151.81  2618 301.54  

51 办公 7# 5-13 13 10219.50  2618 2675.47  

52 机房 7# 屋顶 13 76.28  2618 19.97  

53 商业 8# 1 12 977.84  2618 256.00  

54 商业 8# 2 12 974.32  2618 255.08  

55 商业 8# 3 12 974.32  2618 255.08  

56 住宅 8# 4 12 645.75  2618 169.06  

57 住宅 8# 5 12 645.75  2618 169.06  

58 住宅 8# 6-8 12 1937.25  2618 507.17  

59 商业 9# 1 12 764.83  2618 200.23  

60 商业 9# 2 12 754.26  2618 197.47  

61 商业 9# 3 12 754.26  2618 197.47  



 

 

 

62 住宅 9# 4 12 645.75  2618 169.06  

63 住宅 9# 5 12 645.75  2618 169.06  

64 住宅 9# 6-8 12 1937.25  2618 507.17  

65 商业 10# 1 13 1054.57  2618 276.09  

66 商业 10# 2 13 1043.56  2618 273.20  

67 商业 10# 3 13 1043.56  2618 273.20  

68 住宅 10# 4 13 643.98  2618 168.59  

69 住宅 10# 5 13 643.98  2618 168.59  

70 住宅 10# 6 13 643.98  2618 168.59  

71 停车场 1 期 / -1 / 10607.51  1974 2093.92  

72 停车场 2 期 / -1 / 14930.94  1974 2947.37  

73 商业裙楼 4#-6# 1-2 2 778.46  1297 100.97  

合计 155606.31  —— 47127.95  

备注：该表中 4#-6#楼商业裙楼未在规划设计建设范围内，该部分价值仅包含建筑物价值，其余部分价

值均包含建筑物及所在宗地使用权价值。 

特别提示： 

1.报告使用人在使用本报告之前须对报告全文，特别是“估价假设和限

制条件”认真阅读，以免使用不当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成交价格受处置方式、宣传推广力度和买受人对估价对象的了解及对

房地产市场的判断等因素有关，同时还应考虑转让过程中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现实房地产交易中，一般难以达到理想的公开市场条件，致使实际交易价格

往往与估价结果不够一致。 

3.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尚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销售许可证》、房屋竣工验收证明等相关证件，

后续补办费用及税费可向有关部门咨询核实，提醒报告使用人特别关注。 

4.本次评估建筑面积、用途、总层数以郑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提供

的《豫康新城-中心广场指标计算表》中记载为准，经测绘公司测量，实测面

积与规划设计面积略有出入；因测绘中无法分割相应用途面积，本次并未考

虑面积差异对估价对象价值带来的影响，提醒报告使用人特别关注。 



 

 

 

5.项目设计方案中未规划 4#-6#楼 1-2 层商业裙楼，经实地查勘其已真实

存在，该部分面积以测绘成果记载面积为准。该部分建筑物是否合法，需向

有关部门核实，提醒报告使用人特别关注。 

河南佳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9 年 0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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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估价师声明 

郑重声明： 

1、我们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

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

条件的限制。 

3、我们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

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 

4、我们对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

见。 

5、我们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规

范》、GB/T50899-201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

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6、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价值时点 2019 年 05 月 24 日对本估价报告中的

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但仅限于对估价对象室内外状况和使用状况。注

册房地产估价师不承担对评估标的物建筑结构、质量进行调查的责任和其他

被遮盖、未暴露及难于接触到部分进行检视的责任。 

部分当事人陪同估价师一同勘查，在场当事人已在勘查表上签字。 

7、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 

  

河南佳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电话：63229702         第 2页共 18 页 

8、本报告需经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名盖章并加盖估价机构公章，作为一

个整体时有效，复印件无效。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日期 

赵  珂 4120190067  2019 年 08 月 28日 

马雪雪 4120180043  2019 年 08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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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宗

地）》、河南合凯置业有限公司受评估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指标及说明、《豫

康新城-中心广场指标计算表》等有关资料复印件，我们未向有关部门核实，

但对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核查，无理由怀疑其真实性、合法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由估价委托人保证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 

2、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尚未完工，为停工状态，本次评估假设估价对象

按照规划设计条件施工，能按时完工，工程质量符合国家有关要求。 

3、房地产市场供应关系、市场结构保持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或实质性

改变。 

4、估价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法定用途在市场上可以合法

处分的房地产。 

5、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即能满足以下条件： 

（1）交易双方自愿地进行交易； 

（2）交易双方处于利己动机进行交易； 

（3）交易双方精明、谨慎行事，并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情； 

（4）交易双方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 

（5）不存在买者因特殊兴趣而给予附加出价； 

6、估价机构未对估价对象建筑面积进行现场测量，经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现场查勘，估价对象面积与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记载面积大体相当，本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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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记载面积为准。 

7、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

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

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对象能正常安全使用。 

（二）本次估价的未定事项假设 

未定事项假设指对估价所必需的尚未明确或不够明确的土地用途、容积

率、房屋建成年份等事项所做的合理的、最可能的假定。本估价项目无未定

事项假设。 

（三）本次估价的背离事实假设 

背离事实假设是指因估价目的的特殊需要、交易条件设定或约定，对估

价对象状况所做的与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状况不一致的合理假定。 

估价对象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查封拟处置房地产，根

据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需要，不考虑抵押、查封、租赁等因素的影响。 

估价结果为司法拍卖房地产确定拍卖保留价提供参考依据，估价时没有

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市场供应关系变化、市场结构转变、遇有

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也没有考虑估价对象将

来可能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宜，以及特殊交易方式下的特殊交易价格等对估价

结果的影响；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估价结果一般亦会发生变化。 

（四）本次估价的不相一致假设 

不相一致假设是指在估价对象的实际用途、房屋登记用途、土地登记用

途、设计用途等用途之间不一致，或房屋权属证明、土地权属证明等资料的

权利人之间不一致，估价对象的名称不一致等情况下，对估价所依据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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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权利人、名称等的合理假定。 

估价对象《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宗地）》中记载土地用途为

城镇住宅用地，使用终止日期为 2083-04-13；估价对象《不动产登记结果信

息》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记载宗地用途为公共租赁住房用地，

结合实际情况，本次评估宗地用途为公共租赁住房用地。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河南合凯置业有限公司受评估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指

标及说明显示：郑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豫康新城-中心广场指标计算表》

显示，该项目拟建容积率 3.19，拟建建筑密度 38%，拟建绿地率 27%；估价对

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记载建筑容积率不高于 2.70，不低于

1.50，建筑密度不高于 35%，绿地率不低于 30%；二者不相一致，本次评估以

郑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豫康新城-中心广场指标计算表》为准。 

（五）本次估价的依据不足假设 

依据不足假设是指在估价委托人无法提供估价所必需的反映估价对象状

况的资料以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进行了尽职调查仍然难以取得该资料的情况

下，对缺少该资料的说明及对相应的估价对象状况的合理假定。 

估价对象为未完工工程，且已停工，本次评估所采用的完工率及后续开

发期根据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判断确定。  

（六）本估价报告使用的限制条件 

1、本报告仅适用于本次房地产评估特定目的，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2、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任何内容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

和估价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不得发表于任何媒体上。 

3、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期限为壹年。如超过使用期限，或价值时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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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期限之内估价对象或国家经济形势、城市规划、房地产税费政策等发生

变化，对估价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估价委托人应及时聘请房地产估价机构

对估价结果作相应调整或重新估价。 

4、本估价报告分为“估价结果报告”和“估价技术报告”两部分。“估

价结果报告”提供给估价委托人，“估价技术报告”根据有关规定由估价机

构存档。 

5、如发现本估价报告文字或数字因校对或其他类似原因出现差错时，请

通知本公司进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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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河南佳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樟金 

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水东路 21 号 8 层 808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5531631336 

备案等级：一级 

证书编号：B41010481 

（三）估价对象 

１、估价对象名称 

估价对象为河南合凯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苇航路（郑港五路）南侧（豫康新城 R 地块-合凯中心广场）房地产。 

2、估价对象范围 

根据委托人所提供的司法评估委托书，委托人指定的估价范围为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苇航路（郑港五路）南侧（豫康新城 R 地块-合凯中心广

场）不动产（包含宗地、建筑物及室内装饰装修，不包含室内可移动物品及

其他债权债务）。 

3、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宗地）》记载：

不动产权证号为豫（2019）郑港区不动产权第 0001259 号，土地使用权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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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合凯置业有限公司，宗地代码为 410184101007GB00032，土地坐落于苇航

路（郑港五路）南侧，宗地面积为 43617.20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使用终止日期为 2083-04-13，权利性质为出让，土地抵押信息为无抵押信息。 

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结果信息》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记载，该宗地位置为综保区（航空港区）郑港五路南侧，用途为

公共租赁住房用地，该宗不动产（土地）无抵押，已查封。 

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河南合凯置业有限公司受评估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

指标及说明显示：该项目拟建容积率 3.19，拟建建筑密度 38%，拟建绿地率

27%，拟建总建筑面积 1614614.82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139076.37 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25538.45 平方米）。其中商业建筑面积 38887.45 平方米，占

地上总建筑面积比例为 27.96%；商品住宅建筑面积 28290.40 平方米，占地上

总建筑面积比例为 20.34%；蓝领公寓建筑面积为 59307.05 平方米，占地上总

建筑面积比例为 42.64%；公共配套用房建筑面积为 722.03 平方米，占地上总

建筑面积比例为 0.82%。 

其中 1#-5#楼规划总层数为 13 层，1-3 层为商业及物业、配套用房，4-13

层规划为蓝领公寓；6#楼规划总层数为 14 层，1-2 层为商业及物业用房，3-14

层为商品住宅；7#楼规划总层数为 13 层，1-3 层为商业，4-13 层为办公；8#-9#

楼规划总层数为 14 层，后减 2 层，剩余总层数 12 层，1-3 层为商业，4-12

层为商品住宅；10#楼规划总层数为 14 层，后减 1 层，剩余总层数 13 层，1-3

层为商业，4-13 层为商品住宅；1#-10#屋顶均规划有机房。停车场 1 期、2

期规划共 1 层，规划用途为地下车库。 

现因案件需要，依法对河南合凯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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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验区苇航路（郑港五路）南侧（豫康新城 R 地块-合凯中心广场）的房

地产重置价值予以评估。根据委托人提供资料记载，该不动产已被查封。 

4、估价对象实物状况 

估价对象为河南合凯置业有限公司所拥有的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港五路南侧（豫康新城 R 地块-合凯中心广场）土地及地上、地下建筑

物。 

（1）房产状况 

经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现场查勘，估价对象共计 10幢建筑物，规划总建筑

面积为 164614.82 平方米，已建总建筑面积为 154827.85 平方米。 

其中 1#-5#楼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82449.20 平方米，已完工且投入使用，

已建建筑面积为 82449.20 平方米；外立面刷防水涂料，4-13 层为蓝领公寓，

室内地面铺地板砖，内墙面及顶棚刷乳胶漆；1-3 层为商业及物业、配套用房，

部分已经投入使用，室内地面部分铺地板砖、部分铺木地板，内墙面部分刷

乳胶漆、部分贴瓷砖，顶棚部分为石膏板吊顶、部分为扣板吊顶、部分刷乳

胶漆；部分正在进行装修或尚未装修；配套有水、电、消防、电梯等设施。 

6#-7#楼主体封顶，8#-9#楼 8 层主体基础完工、9 层主体尚未封顶，10#

楼 6 层主体基础完工、7 层主体尚未封顶，6#-10#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56627.17

平方米，现已建主体基础完工部分面积为 46840.20 平方米；室内外装饰、水、

电、消防、门窗等工程尚未进行。 

停车场 1 期、2 期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25538.45 平方米，主体基础完工，

已建建筑面积为 25538.45 平方米；室内外装饰、水、电、消防、门窗等工程

尚未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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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商业裙楼未在规划设计之中，实际存在且已建设，根据郑州航空港

综合实验区建设工程现状测绘成果及其分层示意图，该部分商业裙楼总层数

为 2 层，建筑面积为 778.46 平方米。 

本估价项目评估总建筑面积为 155606.31 平方米。 

（2）土地状况： 

土地共一宗：土地使用权人为河南合凯置业有限公司，用途为公共租赁

住房用地。估价对象所在宗地形状规则，地质条件较好，土地承载力较高，

综合环境较好，所在区域基础配套设施较齐全。 

5、估价对象区域状况： 

位    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雍州路与鄱阳湖路交叉口西北侧。 

交通便捷度状况：估价对象周边有雍州路、鄱阳湖路、凌飞街、洞庭湖

路等主次干道形成交通路网，有 623 路、627 路、628 路、635 路、Y636 路等

公交线路及地铁城郊线在附近设站通过，交通便捷。 

基础配套设施：该区域内有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新郑农商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郑州航空港郑港医院、航空港实验

区王倩口腔诊所、郑州航空港区英迪国际学校、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实验小学、郑州市第一二二中学、家家欣购物中心、锦荣悦汇城、富士康沃

金商业广场、家联华购物广场、豫康小河刘综合市场等设施，配套较齐全。 

周边环境：估价对象紧邻兰河公园、恩平湖，自然环境较好，周边有豫

康新城·华鸿小区、陡沟安置区、富荣小区等住宅小区，人文气息较浓厚，

是富士康蓝领公寓，至价值时点，人流量一般，商业集聚度一般。 

估价对象位置图： 



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 

  

河南佳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电话：63229702         第 11 页共 18 页 

 

（四）估价目的 

为司法拍卖房地产确定拍卖保留价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被拍卖房地产的

重置成本价值。重置成本价值，也称重置价格，是指采用价值时点的建筑材

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及建筑技术、工艺等，在价值时点的国家财税制度和

市场价格体系下，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中的建筑物具有相同效用的全新建筑

物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 

（五）价值时点 

2019 年 05 月 24 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估价评估的是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在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下的房地

产重置成本价值。 

（七）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

估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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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省、市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的法规和文件。 

2、GB/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899-2013《房地产

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技术咨询、技术审核工作管理规定》和《对

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 

4、《河南省房地产估价技术指引》1、2、3、4、5（河南省房地产估价

师与经纪人协会发布）。 

5、《河南省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指导意见》（修订）。 

6、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No（2019）豫 0192

司辅评 33 号）。 

7、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豫

0192 执 1301 号之一）。 

8、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3）郑民四初字第 23

号）。 

9、本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所掌握的有关资料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估

价对象实地查勘所得资料。 

10、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对象《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宗地）》、

河南合凯置业有限公司受评估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指标及说明、《豫康新城-

中心广场指标计算表》、《不动产登记结果信息（BDCXC20190016）》、建设

工程现状测绘成果、《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资料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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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所搜集掌握的有关资料 

（1）郑州市概况、规划、经济发展及自然、人文环境资料； 

（2）郑州市房地产市场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资料； 

（3）其他有关资料。 

（八）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遵守独立、客观、公正、合法原则及最高最佳利用原则、价值

时点原则、替代原则等技术性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地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

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2、合法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3、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应是房地产在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财务上并使价值最大

的合理、可能的利用，包括最佳的用途、规模、档次等。 

4、价值时点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

值或价格。 

5、替代原则 

估价结果不得明显偏离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正常价格。同一供求

范围内，在用途、规模、档次、建筑结构等方面类似的房地产之间具有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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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作用，其价格会相互牵掣而趋于一致。 

（九）估价方法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测算估价对

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通常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等。比

较法适用于同类房地产交易实例较多的房地产估价；收益法适用于有经济收

益或潜在经济收益的房地产估价，如公寓、商铺、商店、餐馆等；对于很少

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益或没有潜在经济收益而限制

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如行政办公楼、学校、医院、体育场馆等以公用、

公益为目的的房地产，特别适用成本法估价；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

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估价，比如在建工程、土地等。 

估价人员认真分析研究了所掌握的资料并进行了实地勘察和调查，本次

评估为停工已久的未完工项目，结合估价目的及价值类型，不宜选用比较法、

收益法及及假设开发法。因此，本估价报告选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成本法是以开发或建造估价对象房地产所需要的各项费用之和为基础，

再加上正常利润和税金，得出房地产的重置价格，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重置

成本价值的方法。 

（十）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选用适宜的估

价方法成本法进行估价，并在综合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的基础上，确定：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价值为人民币 47127.95 万元（包含所在宗地

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大写：人民币肆亿柒仟壹佰贰拾柒万玖仟伍佰元整，

详见评估结果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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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明细表 

序号 房屋用途 楼号 所在层数 总层数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万元） 

1 商业 1#-2# 1 13 2607.17  3605 939.88  

2 文化活动站 1#-2# 1 13 374.16  3605 134.88  

3 消防控制室 1#-2# 1 13 59.63  3605 21.50  

4 物业用房 1#-2# 1 13 77.29  3605 27.86  

5 商业 1#-2# 2 13 3582.20  3605 1291.38  

6 商业 1#-2# 3 13 2386.40  3605 860.30  

7 公寓 1# 4-11 13 9522.40  3605 3432.83  

8 公寓 1# 12 13 1190.30  3605 429.10  

9 公寓 1# 13 13 1190.30  3605 429.10  

10 机房 1# 屋顶 13 76.80  3605 27.69  

11 公寓 2# 4-11 13 9610.88  3605 3464.72  

12 公寓 2# 12 13 1201.36  3605 433.09  

13 公寓 2# 13 13 1201.36  3605 433.09  

14 机房 2# 屋顶 13 76.80  3605 27.69  

15 商业 3#-4# 1 13 3470.55  3605 1251.13  

16 物业用房 3#-4# 1 13 152.62  3605 55.02  

17 商业 3#-4# 2 13 3582.20  3605 1291.38  

18 商业 3#-4# 3 13 2386.40  3605 860.30  

19 公寓 3# 4-11 13 9545.60  3605 3441.19  

20 公寓 3# 12 13 1193.20  3605 430.15  

21 公寓 3# 13 13 1193.20  3605 430.15  

22 机房 3# 屋顶 13 76.80  3605 27.69  

23 公寓 4# 4-11 13 9545.60  3605 3441.19  

24 公寓 4# 12 13 1193.20  3605 430.15  

25 公寓 4# 13 13 1193.20  3605 430.15  

26 机房 4# 屋顶 13 76.80  3605 27.69  

27 商业 5# 1 13 1189.32  3605 428.75  

28 物业用房 5# 1 13 78.61  3605 28.34  

29 商业 5# 夹层 13 765.90  3605 276.11  

30 商业 5# 2 13 1027.36  3605 370.36  

31 卫生服务站 5# 2 13 154.03  3605 55.53  

32 治安联防站 5# 2 13 23.15  3605 8.35  

33 社区服务站 5# 2 13 111.06  3605 40.04  

34 商业 5# 3 13 1114.10  3605 401.63  

35 公寓 5# 4-11 13 8912.80  3605 3213.06  

36 公寓 5# 12 13 1114.10  3605 401.63  

37 公寓 5# 13 13 1114.10  3605 401.63  

38 机房 5# 屋顶 13 78.25  3605 28.21  

39 商业 6# 1 14 1258.17  2618 3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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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物业用房 6# 1 14 113.33  2618 29.67  

41 商业 6# 2 14 1962.13  2618 513.69  

42 住宅 6# 3 14 832.83  2618 218.03  

43 住宅 6# 4-12 14 7495.47  2618 1962.31  

44 住宅 6# 13 14 832.83  2618 218.03  

45 住宅 6# 14 14 832.83  2618 218.03  

46 机房 6# 屋顶 14 120.03  2618 31.42  

47 商业 7# 1 13 1697.73  2618 444.47  

48 商业 7# 2 13 1758.15  2618 460.28  

49 商业 7# 3 13 1758.15  2618 460.28  

50 办公 7# 4 13 1151.81  2618 301.54  

51 办公 7# 5-13 13 10219.50  2618 2675.47  

52 机房 7# 屋顶 13 76.28  2618 19.97  

53 商业 8# 1 12 977.84  2618 256.00  

54 商业 8# 2 12 974.32  2618 255.08  

55 商业 8# 3 12 974.32  2618 255.08  

56 住宅 8# 4 12 645.75  2618 169.06  

57 住宅 8# 5 12 645.75  2618 169.06  

58 住宅 8# 6-8 12 1937.25  2618 507.17  

59 商业 9# 1 12 764.83  2618 200.23  

60 商业 9# 2 12 754.26  2618 197.47  

61 商业 9# 3 12 754.26  2618 197.47  

62 住宅 9# 4 12 645.75  2618 169.06  

63 住宅 9# 5 12 645.75  2618 169.06  

64 住宅 9# 6-8 12 1937.25  2618 507.17  

65 商业 10# 1 13 1054.57  2618 276.09  

66 商业 10# 2 13 1043.56  2618 273.20  

67 商业 10# 3 13 1043.56  2618 273.20  

68 住宅 10# 4 13 643.98  2618 168.59  

69 住宅 10# 5 13 643.98  2618 168.59  

70 住宅 10# 6 13 643.98  2618 168.59  

71 停车场 1 期 / -1 / 10607.51  1974 2093.92  

72 停车场 2 期 / -1 / 14930.94  1974 2947.37  

73 商业裙楼 4#-6# 1-2 2 778.46  1297 100.97  

合计 155606.31  —— 47127.95  

备注：该表中 4#-6#楼商业裙楼未在规划设计建设范围内，该部分价值仅包含建筑物价值，其余部分价

值均包含建筑物及所在宗地使用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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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日期 

赵  珂 4120190067  2019 年 08 月 28日 

马雪雪 4120180043  2019 年 08 月 28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19 年 05 月 24 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2019 年 05 月 24 日至 2019 年 08 月 28 日 

（十四）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2019 年 08 月 28 日至 2020 年 0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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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件 

1、 估价对象现场照片； 

2、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复印件； 

3、 估价对象《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宗地）》复印件； 

4、 河南合凯置业有限公司受评估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指标及说明复

印件； 

5、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豫康新城-中心广场指标计算表》复印件； 

6、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结果信息》复印件； 

7、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复印件； 

8、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复印件； 

9、 估价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10、 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11、 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